
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关于 2022 年度证券投资情况的专项说明 
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——交易与关联交易》、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——业务办理》等有关规定的要

求，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董事会对2022年度证券投

资情况进行了核查，现将相关情况说明如下：   

一、 证券投资审议批准情况 

《关于预计证券投资额度的议案》由公司2020年3月27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

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2020年4月21日召开的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

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（含）人民币20亿元的自有资金用于证券投资，投

资范围包括投资股票、债券、证券回购、公募基金、理财产品、证券交易所上市

交易的资产支持证券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投资行为，在上述额度内，

资金可以滚动使用，即任一时点公司证券投资的余额不超过（含）人民币20亿元，

额度使用期限为自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，由管理层

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负责具体组织实施。 

《关于出售北京迪信通商贸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》由公司2021年4

月30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2021年5月18日召开的公司2021年第四

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同意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Digital China(HK)Limited

出售持有的北京迪信通商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迪信通”）19.62%的股权。

出售后，公司仍将持有14,649,208股迪信通H股股份，占迪信通已发行股本的

2.00%。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Digital China(HK)Limited派驻的董事已于2021年

6月份辞任，因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Digital China(HK)Limited不再对迪信通的

经营决策具有重大影响，所持剩余2%的股权已转至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核算。 

二、 证券投资的开展情况  

1、证券投资情况 

在报告期内，公司开展的证券投资情况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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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

公告披露日期 

2020 年 03 月 31日 

2021 年 05 月 07日 

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

公告披露日期（如有) 

2020 年 04 月 22日 

2021 年 05 月 19日 

 

三、 内控制度执行情况 

公司严格按照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——交易与关联交易》、《投资



管理制度》等制度要求进行证券投资操作，规范公司对外投资行为，防范投资风

险。公司开展的各项证券投资业务均未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。 

四、 独立董事意见 

经核查，公司严格按照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——

交易与关联交易》、《投资管理制度》等有关制度要求开展证券投资业务，决策

程序合法合规，内控制度严格落实，资金安全能够得到保障，未出现违反相关法

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的行为。公司进行证券投资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和

收益，资金规模可控，符合公司利益，未影响公司主营业务发展，不存在损害公

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 

 

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


